
镇财办社〔2024〕9 号

镇巴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24 年卫生健康补助资金的通知

县卫生健康局：

根据汉中市财政局文件精神，现通过“预算内”下达你

局资金 3149.36 万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汉中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高龄老

人生活保健补贴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汉财办社〔2023〕

460 号）文件精神，现拨付你局资金 691.9 万元，年终列政

府收支分类科目 “2101601-老龄卫生健康事务”，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列“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二、根据汉中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等六项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汉财办社〔2023〕465

号）文件精神，现拨付你局资金 1228.44 万元，专项用于附

表所列支出。

三、根据汉中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公共卫生发

展（中医药部分）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汉财办社〔2024〕

15 号）文件精神，现拨付你局资金 28 万元，其中：用于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阁建设项目 8 万元；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 20 万元。年终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2101704 中医

（民族医）药专项”，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 “50502 商品

和服务支出”。

四、根据汉中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助及特别扶助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汉财办社

〔2024〕35 号）文件精神，现拨付你局资金 860 万元，包含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补助资金 594 万元；计划生育家

庭特别扶助制度补助资金 266 万元。年终列政府收支分类科

目“2100717 计划生育服务”，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509 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此项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

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应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

用等整个环节。

五、根据汉中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医疗服务与

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

（汉财办社〔2024〕36 号）文件精神，现拨付你局资金 10

万元，专项用于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补助支出。年终列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 “210029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支出经济分类

科目列“502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502 商品和服务

支出”。此项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金标识为“01 中

央直达资金”，应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

六、根据汉中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医疗服务与

保障能力提升（中医药部分）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汉财

办社〔2024〕38 号）文件精神，现拨付镇巴县中医医院资金

175 万元，包含：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项目 5 万元、县级“两

专科一中心”建设项目 170 万元，年终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2101704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此项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

直达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应贯穿资金分配、拨

付、使用等整个环节。

七、根据汉中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医疗服务与

保障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

（汉财办社〔2024〕39 号）文件精神，现拨付你局资金 156.02

万元，年终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00201 综合医院”，支

出经济分类科目列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此项资金

纳入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

应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

请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合理安排使用资金，加强资金统

筹力度，及时拨付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资金，

加快资金执行进度。要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完善绩效目标管



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充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附件：1.2024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6 项省级补助资金分

配表

2.绩效目标表

镇巴县财政局

2024 年 2 月 23 日


























